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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城罚决字
〔2023〕第

47号

违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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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规
划法
》第
四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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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
款

山西兰花泰安
房地产开发有
限公司在兰花
高平时代广场
项目中超规划

建设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“
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
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
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
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
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
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;
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
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
限期改正，处建设工程
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
之十以下的罚款;无法采
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

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
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
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
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

的罚款”

罚款 

按照该
项目超
面积造

价
1150315
0.8元的
6%进行
行政处
罚罚
款，即
690189.
05元
（陆拾
玖万零
壹佰捌
拾玖元
零伍
分）

69.018905 2024/3/6 2099/12/31 三年

高
平
市
城
市
管
理
局

111405
81MB05
14407A

高平
市城
市管
理局

11140
581MB
05144
07A


